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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1－604） 

府法訴字第 1110141408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即○○工程行 

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縣環境保護局(下稱原處

分機關) 111 年 3 月 4 日彰環稽字第 1110011591 號書函附裁處書

(裁處書字號：40-111-020080)所為之處分(下稱原處分)，提起訴

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 事  實 

緣原處分機關因接獲通報，於 110 年 12 月 21 日派員會同員警至

本縣○○鄉○○路邊(下稱系爭地點)稽查，發現系爭地點遭棄置

廢衣物、冷卻水塔、塑膠管、塑膠盒及石棉瓦等廢棄物，並查得

該批廢棄物係訴願人承包裝潢工程所產生，因其涉及將廢棄物委

託於未領有主管機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○○工程有限公司

清除處理，方導致該批廢棄物遭棄置於系爭地點。原處分機關乃

以 111年 1月 3日彰環稽字第 1100081428號書函通知訴願人陳述

意見，惟訴願人並未陳述意見。原處分機關遂認定訴願人違反廢

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屬實，爰依同法第 52 條規定裁處新臺

幣(下同)8 萬 4,000 元罰鍰，並依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規定，裁處

環境講習 2 小時。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

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

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: 

(一) 訴願人所承接裝潢工程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、廢土木等

並非未依規定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、處理，在對訴

願人接任處理那些廢棄物時訴願人有一再要求需合法公

司才能夠接受本次的物品清運，而來承接載運者（如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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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經警方與法院查獲）有現場拿手機給訴願人所屬現場

工作負責人看他們的合法證明，訴願人有一再要求廢棄

物品載運後需給以訴願人合法之清運單據等證明，這些

在附件的對話中有明確的事實證明。 

(二) 因承接訴願人此次工程廢棄物品載運者在訴願人所在要

求合法單據時告知他們公司沒辦法載一次就開一次，而

需等到所有的物品全載完後才會一次給予發票與清運證

明單據等證明，但因犯案者後來便被警方查獲，訴願人

之負責人員亦因此到警局製作筆錄協助警方辦理此次案

件，但如今原處分機關單方面裁罰訴願人 8 萬多元，對

訴願人是三次傷害，與比例原則不符。 

(三) 此次事件之犯罪者如今有司法等單位在審理在檢方羈押

中，對其之法律刑責亦有司法單位辦理中，原處分機關

如有裁罰亦是犯罪者為主要追訴人，而非全只針對訴願

人。 

(四) 訴願人所屬負責此工程現場人員亦在 111年 3月 22日至

彰化縣二水分駐所要對載運人員提出業務詐欺告訴，但

案件承辦員警告知訴願人所屬現場負責人員說，因承接

載運者目前法院調查中，目前尚需等案件明確調查後再

去進行告載運者業務詐欺告訴，因此原處分機關在目前

刑事案件未完全明確之前，便對訴願人進行罰款深深有

所不公平，由其又是全責，因此請重新審視此案件，哪

怕訴願人有所失察，亦非訴願人有任何之犯意，請給予

我們小老百姓一個能生存的機會重新審理等語。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: 

(一)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委託經主

管機關許可清除、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

處理機構清除、處理。」 

(二) 違規情節：訴願人承攬裝潢工程所產出之一般事業廢棄



3 

物、廢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(D-0599)未依規定將事

業廢棄物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、處理，致棄置於系

爭地點，案經本縣警察局○○分局○○分駐所員警查獲

並通報原處分機關，於 110年 12月 21日現場稽查屬實，

業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第 3款。 

(三) 訴願人下包委託○○工程有限公司經原處分機關查詢

「公民營清除許可證」系統，○○工程有限公司並未取

得經主管機關核發清除、處理許可證。 

(四)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l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委託經

主管機關許可清除、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

除處理機構清除、處理。」該公司應依法委託經主管機

關許可清除、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

機構，故訴願人之主張顯係推諉之詞等語。 

    理  由 

一、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

本法所稱廢棄物，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

質或物品：一、被拋棄者。二、減失原效用、被放棄原效用、

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。三、於營建、製造、加工、修理、

販賣、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。四、製程產出物不

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。五、其他經中央

主管機關公告者。（第 2項）前項廢棄物，分下列二種：一、

一般廢棄物：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。二、事業廢棄物：

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，包括有害事

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。（一）有害事業廢棄物：由事

業所產生具有毒性、危險性，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

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。（二）一般事業廢棄物：由事業所

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」第 2 條之 1 規定：「事

業產出物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論原有性質為何，為廢棄物：

一、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，且有棄置或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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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環境、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。二、違法貯存或利用，有棄

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。三、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，

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。」 

二、次按廢棄物清理法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：

「事業廢棄物之清理，除再利用方式外，應以下列方式為

之：……三、委託清除、處理：（一）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

清除、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、

處理。（二）經執行機關同意，委託其清除、處理。（三）

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

施清除、處理。（四）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

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、處理。（五）委託依促進民間參

與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

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、處理。（六）委託依第 29條第 2項

所訂管理辦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。」第 52條

規定略以：「貯存、清除、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，

違反第 28條第 1項……，處新臺幣 6,000以上 300萬元以下

罰鍰。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次處罰。」 

三、復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2

款規定：「違反本法規定者，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，

依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，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

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，並得

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：……二、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

行為涉及事業廢棄物者，適用附表二。」附表二行為人違反

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事業廢棄物者：「項次：一；裁罰

事實：未依第 28條第 1項規定清除、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；

違反條文：第 28條第 1項；處罰依據：第 52條；裁罰範圍：

處新臺幣 6,000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；污染程度(A)：(一)

未依規定清除，A=1(二)未依規定處理，A=1(三)未依規定清

除及處理，A=2；汙染特性(B)：(一)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(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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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溯前 1年內，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，B=1。(二)自本次

違反本法之日 (含)回溯前 1年內，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， 每增加 1次，B每次增加 1(累積違反

1次，B=2；累積違反 2次，B=3，依此類推。)；危害程度(C)：

(一)非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物，C=1(二)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

物，C=2(三)非法棄置非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物，C=12(四)非

法棄置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物，C=14。應處罰鍰計算方式：

(一)一般違規：300萬元≧(A×B×C×6,000元)≧6,000 元。(二)

嚴重違規：300萬元≧(A×B×C×6萬元)≧6,000元。備註：二、

項次一、四、五、七、九、十三、十八，污染程度(C)所稱『備

註二所列之廢棄物』，指下列廢棄物：……(十五)土木或建

築廢棄物混合物（廢棄物代碼 D-0599）」 

四、再按環境教育法第 23條規定：「自然人、法人、設有代表人

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（構）或其他組織

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，經處分機關

處分停工、停業或 5,000 元以上罰鍰者，處分機關並應令該

自然人、法人、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

護權責人員接受 1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環境講習。」環境講

習執行辦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之受處分人，

指符合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：一、經依本法第 23條規定，令

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接受環境講習之自然人、法人、設有代

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（構）或其他

組織。」第 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，應

依附件一計算環境講習時數。」附件一：「項次：一；違反

法條：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；裁罰依據：第 23條第

24條；違反行為：違反環境保護律或自治條例行政法上義務，

經處分機關處 5,000 元以上罰鍰或停工、停業處分者；裁處

金額與同一條適用對象最高上限罰鍰金額之比例(A)：裁處金

額逾 1萬元 A≦35%；環境講習（時數）：2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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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末按行政罰法第 7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

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予處罰。（第 2 項）法人、

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

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，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其他有代表

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、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、過失，

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、過失。」 

六、卷查，訴外人棄置於系爭地點之物品包含廢衣物、冷卻水塔、

塑膠管、塑膠盒及石棉瓦等，乃訴願人承攬裝潢工程後所產

生，自屬建築物廢棄物混合物(廢棄物代碼 D-0599)之一般事

業廢棄物，又訴願人委託清除、處理系爭廢棄物之「○○工

程有限公司」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

機構，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之規定甚明，客觀

上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52條所定之裁處要件。 

七、次查行政機關以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處以行政罰時，

其行為除應該當客觀構成要件外，亦應符合主觀要件，亦即

行為人之行為應出於故意或過失，行政機關始得加以處罰(行

政罰法第 7條參照)。而所謂「故意」係指對於違反行政法上

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，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，或預見其發生

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；又所謂「過失」，係指對於

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之發生，雖非故意，但按

其情節應注意、能注意而不注意，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

其不發生而言。卷查，訴願人雖主張其已向清運業者要求合

法證明，無任何之犯意云云，並提出對話紀錄、翻攝照片等

以資佐證。惟公民營廢棄物清除、處理許可證乃公開之資訊，

一般民眾均可經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設置之清除處理機構服

務管理資訊系統查證清除處理機構是否為合法領有許可證之

廠商，此觀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網頁資料即明；

又「○○工程有限公司」並非經合法登記之公司，亦有經濟

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可供查詢。惟訴願人卻僅憑受託者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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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之詞及其自行印製之名片內容，即委託由未領有許可證之

「○○工程有限公司」清運系爭廢棄物，自難認其已盡相當

之查證及注意義務，縱非故意，亦應認具有過失責任。 

八、第查，本件訴願人所委託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為建築物廢棄物

混合物(廢棄物代碼 D-0599，屬備註二之廢棄物)，並委託未

經主管機關許可之「○○工程有限公司」為清除處理，致廢

棄物遭非法棄置於系爭地點。是原處分機關就本案依據廢棄

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附表二項次一規定，依汙染程度

(未依規定清除，A=1)、汙染特性(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(含)

回溯前 1 年內，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，B=1)及危害程度

（非法棄置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物，C=14），計算罰鍰金額

（1*1*14*6,000=84,000 元），而處以 8萬 4,000元罰鍰，尚

在罰鍰上限（300萬元）範圍內，並無裁量逾越、裁量濫用或

裁量怠惰之瑕疵，於法自屬有據。 

九、綜上，綜合判斷本件事實、證據，訴願人未委託經主管機關

許可清除、處理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，而委

託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「○○工程有限公司」清除、處理建

築物廢棄物混合物（廢棄物代碼 D-0599）之一般事業廢棄物，

且其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，尚難認無過失。是原處分機

關認定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，爰依同

法第 52條規定及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附表二項次

一規定，裁處訴願人 8 萬 4,000 元罰鍰，並依環境教育法第

23 條規定，處環境講習 2 小時，其認事用法經核尚無違誤，

原處分應予以維持。 

十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主任委員  林田富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温豐文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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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常照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張奕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王育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劉雅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蕭智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吳蘭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蕭源廷 

 

 中  華  民  國  1 1 1 年 6 月 1 6 日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

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

(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: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 1 號) 

 


